
厦海职院团〔2017〕6 号

关于开展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

第三届诚毅“星”榜样系列活动的通知

各团总支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会议精神和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

相关文件精神，紧密围绕上级团组织的各项工作要求，唱响“中国

梦”主旋律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深化开展“青年马

克思主义培育工程”，深化精神文明建设，充分发挥榜样力量，进一

步促进校风、校纪和学风建设，经院团委研究决定开展厦门海洋职

业技术学院第三届诚毅“星”榜样系列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积极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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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在各方面表现突出的青年学生典型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弘扬勤奋

学习、艰苦奋斗、积极进取的精神，以诚毅“星”人物为标榜，在

文明道德、学习成才、自强自立、艺术实践、班级团支书等方面树

立典范，引领莘莘学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培养

我院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、工作态度、生活理念。

二、评选主题

诚毅“星”榜样

三、评选对象

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（往年已获得者不再参评）

四、活动时间

各项目详见附件

五、活动流程

1、宣传发动 →2、推荐申报→3、材料审核→4、网络投票→5、

评选展示→6、树立典型

六、榜样评选类型及标准

无论你的身份、背景、经历有多么的不同，只要你在过去的岁

月里，用自己的行动感动身边人，用自己的故事谱写人间真情，用

自己的力量推动校园文化的进步和发展，你就可能成为诚毅“星”

榜样。

具体要求：

1、参选对象 2016 年度无挂科、违纪记录；

2、奖项设置：每类别评选 5 名（奖状+奖章），另 5 名为提名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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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奖状）；

3、展示环节统一不制作视频；

4、每名参选者必须有一名教师推荐人。

（一）明星团支书：任职团支部书记至少一学期以上；2016 年

度至少获得一次奖学金；所在团支部微博活跃度高；积极组织策划

主题团会，内容丰富效果好；在学习工作中有突出典型事迹者优先。

（二）学习之星：两个学期学业成绩皆排名本专业前三名，在

专业竞赛中获得省级以上突出荣誉优先；品学兼优，乐于助人，在

学习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，学习事迹对周围同学产生积极影响；必

须得到本校专业老师推荐。

（三）自强之星：面对家庭的贫困（需要贫困认定），面对自身

的疾患（需要医疗机构证明）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或挫折，能够以

巨大的勇气接受生命的挑战，自强自立；评选期间正进行勤工俭学

（包括在校院各勤工助学岗位工作，校外家教、兼职等）或自主创

业，成效显著；关心集体，乐于助人，在同学中评价较高。

（四）志愿之星：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；

积极践行志愿精神，服务业绩突出，事迹感人；每年的志愿服务时

间在48个小时或以上(参加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活动时长不计在内)；

已在厦门志愿者联合网注册，在校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个人。或者

服务队成立1年以上；为大型活动、公益事业等提供阶段性服务，在

建设新农村，共建和谐厦门、创建和谐校园、扶弱助残、社区服务、

义务支教、公益普法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；自行组织一定的社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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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活动，并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的团队。

（五）才艺之星：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水准；具有一项或多

项才艺特长，荣获过校级以上文艺竞赛奖项优先；积极参加学院各

类文艺演出和艺术展演。

七、活动实施内容

（一）宣传发动

各团学组织应充分利用校园媒体（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QQ 群、

广播、海报）、学生干部等多方面途径大力宣传活动，把“身边好人”

推向前台，让“星”榜样的正能量精神在校园间传递，让全院师生

充分了解本次评选活动，实时关注并积极参与活动。

（二）推（自）荐申报

面向全院学生，可个人自荐与集体推荐相结合，每个候选对象

应有一名教师做为推荐人，并撰写百字推荐理由。同时，填写申报

表与事迹材料（800-1000 字），候选人材料要求真实可信，具有感

染力，材料以团总支为单位收齐上报院团委。具体要求详见附件。

（三）材料审核

根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规范性、感染力进行审核，事迹确实

突出的入围下一阶段的评选。

（四）网络投票

将审核通过的人物事迹材料上传网络，通过团委官方微信公众

平台“海小洋”进行投票，票数的高低做为终选的参考依据。

（五）评选展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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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评选的类型，分为现场公开展示与非公开展示两部分，详

见附件。

（六）树立典型

对获得诚毅“星”榜样的学生进行深入采访报道，将人物事迹

材料以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方式上传校园网站，并通过新媒体、展

板等方式全面宣传。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发起向榜样人物学习的热潮，

通过榜样的力量带动身边人，促进学风校风建设。

附件：

1、《关于开展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度“明星团支书”评选活

动的通知》

2、《关于开展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度“学习之星”评选活动的

通知》

3、《关于开展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度“自强之星”评选活动

的通知》

4、《关于开展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度“志愿之星”评选活动

的通知》

5、《关于开展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度“才艺之星”评选活动

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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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

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

抄送：各团总支、团支部

共青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7 年 3 月 8 日印发


